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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东 省 商 务 厅
粤商务贸函〔2025〕27 号

广东省商务厅关于做好 2025年中央外经贸发展
专项资金（品牌培育等项目）管理工作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（不含深圳）商务局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委会

经济发展局，有关金融机构：

落实国家系列稳外贸政策，进一步发挥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

引导作用，根据《财政部商务部关于印发<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

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财建〔2022〕3 号）、《财政部办公厅 商

务部办公厅关于 2024 年度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有关工作的通

知》（财办建〔2024〕26 号）等有关文件要求，现制定 2025 年

中央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（品牌培育等项目）申报指南，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支持内容

（一）“品牌培育”项目。对 2024 年 1-12 月期间，企业面

向境外宣传推广自主品牌的实际支出，按不超过 50%的比例给予

支持，每个企业最高支持金额不超过 200 万元。对汽车出口企业

在海外推广自主品牌的，单个企业每年最高资助 500 万元。

（二）“贸融易”项目。对 2024 年 1-12 月期间，经我厅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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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实施“贸融易”政策且达到“贸融易”专项合作协议约定条件

的商业银行广东分行，按协议约定标准和限额给予支持。

二、申报程序

（一）项目申报

各地按照本通知的支持内容，参照申报指南（附件 1、2），

认真做好政策宣传及申报指导，规范开展项目申报工作。省属有

关企业（单位）、中央驻粤企业、地市企业（单位）向注册地所

在地级以上市商务局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委会经济发展局

申报，“贸融易”专项由实施“贸融易”政策的商业银行向省商

务厅申报。

（二）项目审核

为加快预算执行进度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资金审批权限不

再下放各地，改为省级审批。各地负责项目初审，于 2025 年 3

月 31 日前将项目明细表、绩效目标表、审核情况、申报材料报

送我厅。

（三）分配下达

省商务厅根据各地上报项目，会同第三方评审机构对项目材

料开展书面复核和现场核查，严格核实项目申报条件、申报材料

及实施情况，确定符合条件的项目和支持金额，制定资金分配方

案，报厅党组会议或办公会议集体审议后，按程序进行项目计划

公示、下达拨付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资金支持内容审核。资金不得用于以下方面：1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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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持内容含有禁止性补贴，补贴条件包括出口实绩和进口替代

等。2.支持内容含有财政补助单位人员经费，包括发放公务人员

工资、奖金、劳务费、津补贴等；工作经费，包括项目评审费用、

审计费用、绩效评价费用、公务人员差旅费等。3.支持内容含有

新建扩建政府性楼堂馆所等明令禁止的相关项目建设。4.申报企

业（单位）近三年被“信用中国（广东）”平台列入严重失信主

体名单，或被审计部门定性存在违法违规行为且尚未完成整改，

或拖欠应缴还财政资金。5.申报企业（单位）因生产安全事故或

者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，被县级以上地方应急管理部门列入严

重失信主体名单。6.支持内容含有其他违反相关规定的支出。7.

同一项目已获取商务领域中央财政资金支持的，原则上不再重复

支持。

（二）加强资金监督检查。各地要认真落实资金使用管理责

任，对资金使用进度、项目实施、监督检查等负责，自觉接受对

资金使用情况的审计、监督、检查和绩效评价。专项资金要确保

专款专用，任何单位不得虚报、挤占、截留、挪用专项资金，对

违反规定的单位，严格按有关规定处理。

（三）加强资金绩效管理。各地对本地区专项资金绩效负责，

组织预算执行中要加强绩效目标监控，及时纠正执行偏差。各地

在汇总上报申报材料时，需按照财办建〔2024〕26 号文要求，

结合工作实际，填报绩效目标表（附件 3）至我厅。预算年度终

了后，组织开展专项资金绩效自评，并积极配合中央财政、省商

务厅绩效评价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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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各地要聚焦重点领域，合理控制

项目数量，避免资金补助出现“小、散”现象，项目补助金额原

则上不低于 5万元，最高不超过企业实际支出（外币费用支出时

已折算成人民币的，以支出时折算的人民币金额为依据，未折算

的外币费用支出按 2024 年 12 月 31 日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汇率

中间价折算）。

四、联系方式

（一）“品牌培育”项目。联系人：朱雪嫣，电话：020-38819871。

（二）“贸融易”项目。联系人：谭彩凤，电话：020-38812905。

附件：1.“品牌培育”项目申报指南

2. “贸融易”项目申报指南

3. 绩效目标表

广东省商务厅

2025 年 2 月 14 日

广东省商务厅办公室 2025 年 2 月 14 日印发


